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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以下简称《选举办法》）已于2013

年9月26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

《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是在科学总结广西乃至全国各地

村民自治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八

大精神，以规范程序、完善制度为重点，以扩大基层民主为目

标，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

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机制，是两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有效

完善广西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法规。

为全面贯彻落实、深入学习宣传《实施办法》和《选举

办法》，我们编写了《广西村民自治法规学习辅导读本》，以

帮助广大读者，尤其是指导村民自治实践的基层工作人员和

村民群众理解和掌握法规精神实质，使法规得到真正贯彻落

实，充分保障广大村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由于编写时间有限、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 2014年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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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立法的背景、

指导思想和意义

一、立法的背景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修订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原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全面的补充和完善，是推动我

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和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法

律。而广西的原《实施办法》是2001年12月1日经自治区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

规定与新修订的上位法不相一致，也与目前广西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和村民自治的实际明显不符。近年来，广西农村基层民主

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创新做

法，为修订原《实施办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修

订广西村民自治法规，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第一，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的需要。新修订的《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对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很大的修改、补

充和完善，内容涉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

举和罢免程序，充实了村民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登记的内容；进

一步明确了民主议事制度，完善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

组成、议事程序和村民小组等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制度，明确了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村务

监督机构的要求；增加了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的内容。修

改内容多，涉及面广。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

施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启动了地方法规的修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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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避免出现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或相互冲突的现象。截至

2012年年底，全国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修订了村民自

治地方法规。为此，广西要适当加快村民自治法规的立法进程。

第二，广西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需要以立法的形式

予以固化深化。广西是中国村民自治的发祥地。1980年，中国

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合寨村诞生，村

民委员会依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制定村

规民约，管理村庄事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

性。对此，1982年宪法予以了肯定，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

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

企业成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30多年来，广西的村

民自治工作在创新中得到不断发展，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和做法，创新了很多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亮点。如2005年

广西实行的“公推直选”“两委”联动获得全国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制度创新奖；2008年广西村“两委”换届规范程序，实

现“和谐选举”，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的高度肯定，

并于2009年在南宁召开全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

推广了广西的经验做法。各地普遍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十项

制度，健全村务“十簿一卷”档案记录。2009年至2011年，广

西用三年时间，全面完成了201个“难点村”治理任务，村级

组织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夯实，一些“难点村”

已由原来的“贫困村”“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示范

村”，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在实践当中创

造和产生的成功经验迫切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三，广西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迫切需要从立法的高度进行调整。当前，广西农村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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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加速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

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

民主权利，事关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局，事关农村的改革

发展稳定，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广西富民强桂新跨

越和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成我国西南中南地

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的目标实现。特别是随着广西城镇化

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流动人口加大，要

从法律上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立法工作的

意义更加重大。因而，修订原《实施办法》，是积极适应农村

新形势发展、解决新问题的需要，以充分保证农村民主政治建

设稳步推进，保证村民委员会选举公正有序，保证村民享有更

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法律和组织保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的

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因此，修订原《实施办法》，是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责。

2010年、2011年，自治区人大先后两次征集有关部门对修

订原《实施办法》的意见和建议。刘庆宁等11名自治区人大代

表提出了修订原《实施办法》的议案，自治区人大内司委认

为，修订原《实施办法》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自治区人民政

府列入2013年立法计划，尽快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争

取在2014年广西村“两委”换届选举之前通过，为村“两委”

换届选举提供法律依据。

二、立法的指导思想

广西村民自治法规的立法工作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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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

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要求，始终坚持以宪法和《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为依据，坚持民主原则和村民自治原则，紧密联

系广西实际，全面总结村民自治实践经验的指导思想，确保广

西村民自治法规能够更好地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深化村民自治

实践，保证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稳定。

第一，坚持依法治国，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为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是上位法，是地方制定村民自治法规的重要依

据。在村民自治法规的立法过程中，广西对村民委员会的性

质、任务、任期、组成方式、工作方式以及与乡镇人民政府的

关系、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程序等，都用宪法的原

则和精神作出规定，保持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法律

相一致，保证村民委员会依法办事。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这次立法

工作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把农民

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各个层次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

地位。如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

作，接受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评

议和监督；促进男女平等，做好女成员的选举工作；村民提名

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

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

民为候选人。此外，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程序以及选民资格等

当前村民自治中的热点问题都依法进行规范，这些规定都以保

障村民群众权益为立足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三，坚持民主原则和村民自治原则。农村基层民主和

自治是紧密联系的，在自治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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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两者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

髓。在村民自治法规的立法工作中，广西依据《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村民自治活动的各个环

节上，都坚持按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问题，实行民主原则。村民

自治原则也是贯穿始终的，从各个方面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

活动，如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不得干预依

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委派、指

定或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等。总之，这次立法进一步明确了村

民民主自治的权利边界和实施程序，能够切实保障农民依法享

有的民主自治权利。

第四，总结实践经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开展

村民自治，可以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的发展。在立

法中，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的机制和程序，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相关法律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要组织指导农村干部群众，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和广西村民自治法规，制定或修订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特别是清洁乡村村规民约，落实农村基层民主的各项具体

制度，保障农民群众依法依章办理自己的事情。要尊重农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创新，对农村基层

民主实践中涌现出的好做法，及时归纳、总结并用制度的形式

固定下来，条件成熟的，要推动地方立法，把成功经验上升为

政策，把成熟的政策固定为法规。如民主选举中的公推直选、

女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定位产生”制度、村民民主评议村干

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都在村民自治法规立法中得到了

反映，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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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的意义

原《实施办法》自2001年12月颁布实施以来，广西农村

基层民主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原《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并单独制

定《选举办法》。这两部法规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以规范程

序、完善制度为重点，以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为目标，全面总结

广西村民自治实践经验，着力解决原《实施办法》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保障和落实农民群

众的民主权利。

当前，广西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村社会结构快速

变动，社会利益格局和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农民民主意

识、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做好村民自治法规立法工作，贯彻落

实好《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有利于保障农民依法直接

行使民主权利，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

制；有利于加强村级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调动广大

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

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和与全

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成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

展新的战略支点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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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法的过程

一、立法情况

原《实施办法》是2001年12月制定并施行的。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广西修订原《实施

办法》工作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2011年自治区民政厅结

合村“两委”换届选举，开展了立法调研工作。2012年11月27

日，自治区人大法工委、自治区人大内司委、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法制办等部门召开了村民自治法规

立法协商会，统一思想，统筹推进立法工作。同年12月5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将修订原《实施办法》和制定《选举办

法》纳入当年政府立法重点工作。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

行了9次修改完善，深入武鸣、宜州、北海、扶绥等地开展立

法调研和征求意见，向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司法厅、

自治区农业厅、自治区妇联等25个区直单位、14个设区的市、

7个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函征求意见，5次召开专家论证

会。2013年4月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和《选举办法（草案）》，并提

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3年7月18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对《实施办法》《选举办法》这两部法规草案

进行第一次审议。2013年9月26日，两部法规草案经自治区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3

年11月1日起施行。这两部村民自治法规的施行，标志着广

西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取得了新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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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的重大变化与创新

这次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分为总则，村民委员会、村

民小组的组成和职责，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民主管理与

民主监督，法律责任，附则，共6章39条；《选举办法》分为

总则，选举工作机构，参加选举的村民登记，候选人产生，选

举程序，辞职、职务终止、罢免与补选，法律责任，附则，共

8章40条。这两部法规体现了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特

征。

第一，体现在法律体例上。将原《实施办法》有关村民

委员会选举的规定从中单列出来，单独制定《选举办法》，确

保广西多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积累的成功经验提升到法规的

层面，进一步规范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推动农村基层

民主选举深入发展。

第二，体现在法律内容上。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

新规定、全国各地以及广西村民自治实践的成功经验、党的

十八以来党和国家最新要求、最新论述、最新提法纳入这两

部法规中，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确认和发展村民自治实践成

果。（1）进一步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2）进一步完善

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主要体现在“三个充

实”：充实了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和推选程序，对村民选举

委员会的组成、缺额和免职进行了明确规定；充实了选民登记

的内容，对户籍在本村但不在本村居住、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

村居住一年以上的村民参加选举作了规定；充实了对村民委员

会成员罢免程序的规定。（3）进一步完善了民主议事制度，

完善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并规定了村民会议可以授权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完善了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和

议事程序，增强了民主议事的可操作性，强化了村民小组议事



广西村民自治法规学习辅导读本

10

决策权利。（4）进一步完善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增

加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完善了民主评议的内容，明确了村务公

开的时效，增加了村务档案管理等内容。

第三，体现在法律可操作层面上。《实施办法》和《选

举办法》在结合广西实际的基础上，全面细化了《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使新修订的法规更具有可操作性。如村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因职务终止或者其他原因出缺的，该由谁来

组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补选的问题，无论是在《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在国家相关文件及全国各地的法规都没

有明确的规定，以致缺乏可操作性，《实施办法》第三十条就

明确规定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

民中补选。再如《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七）项中规定

“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应当至少保留十五日；村民普遍关注、容

易引发矛盾纠纷的事项，应当至少公开六十日以上。村务公开

电子信息平台公开的内容应当长期保留”。《选举办法》进

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使之更具可操作

性，确保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有法可依。

第四，体现在法律地方特色上。这两部法规切实结合广

西实际，全面反映和体现了广西农村及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

最新成果，体现广西地方特色。如在《实施办法》第九条第

（五）项中，将广西正在实施的“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

动纳入村民委员会职责，规定村民委员会要“按照村庄规划

和建设清洁乡村的要求，组织开展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

建设，引导村民合理建设住宅，整顿村容村貌，搞好公共卫

生，改善居住环境”；通过立法，从源头上建立起清洁乡村活

动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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